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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多向性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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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主流理论认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方向不是规模经营主体替代小农户,就是小农户完全排斥规模经

营主体。这种单向论都是将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普世化的结果,缺乏扎实的经验支撑。世界农业发展的

历史表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方向具有多向性,即小农户、中等规模经营主体和大规模经营主体将长期并存,并

形成了大规模经营主体主导、中等规模经营主体主导和小农户主导三种农业经营结构。这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意义在于,我国更可能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小农户与中等规模经营主体和大规模经营主体长期并存发展的局面,三

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相互关系将构成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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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

型,除了表现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生产关系

的变革方面,更表现在农业经营主体的转换。农业

经营主体的转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小农户

将被规模经营主体替代[1-2];一是小农户自身实现了

现代转型[3-4]。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业经营主

体的转换才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生产关

系的变革。所以,在农业转型中农业经营主体的转

换更加关键、更加基础。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我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得以快速成长。据统计,2006年我国耕

地流转面积只占到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4.57%,

但到2016年年底,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已经达

到4.7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5.1%。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现有规模农业

经营户398万。如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平均规模以

100亩计算,规模经营总面积将近4亿亩;如以50
亩计算,其经营面积也有近2亿亩。短短10年,土
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这在

世界范围也是比较少见的。
针对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这实际上是将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

作为我国现代农业的两大基本经营主体,主张两者

同步发展,这显然与学术界处于主流地位的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单向论有所区别。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

向论认为今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方向将是规模经

营主体不断扩张并最终完全替代小农户,或者小农

户将在与规模经营主体的竞争中获胜并对后者产生

有效排斥。
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辨析清

楚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我们才能更好地选择

我国的农业发展道路。而只有对有关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的主流认识和世界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进行深

入分析,才能真正明确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

一、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

及其缺陷

  有关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的研究,构成了“三
农”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经典命题,并积累了大量研

究成果。在这些研究中,主流的认识对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方向基本都是持单向论,即不是坚持资本主

义式规模经营主体必将替代小农户,便是主张小农

户必将排斥资本主义式规模经营主体。这两种观点

虽然有尖锐的分歧,但是具有诸多共性,并都存在着

固有的缺陷。
(一)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及其主张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坚持认为农业经营主

体会往一个单一而又明确的方向发展。由于对具体

发展方向存在不同认识,其内部又分为针锋相对的两

派:一派坚持小农户必将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替代,即
主张小农户消亡论,这一派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代表;另一派则认为小农户具有明

显的合理性并将有效排斥资本主义大农场,即主张小

农户稳固论,这一派以恰亚诺夫派和舒尔茨为代表。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家庭

农业将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
而这一过程是在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推动下

实现的。在《国富论》中,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显然不

是斯密讨论的重点,但他明确指出“资本进入农业,

将会导致更多农场‘佣人’的劳动投入”[5]。其言下

之意是,在农业领域雇佣型农场将是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的方向,正如在工业领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

工厂化大生产必将代替小作坊一样。这一论证的主

要逻辑是,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下,技术革新推动

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并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使规模生产战胜小生产。斯

密在《国富论》开篇就用编织针制造的例子说明了这

个道理。在他看来,从工业生产中得出的道理放在

农业上也依然适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坚持这种

观点,在他们眼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发

展的经验事实和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

说,基 于 大 规 模 雇 佣 劳 动 的 农 业),并 且 应 该 如

此”[6]。这种认识在国内的经济学界也有很大影响,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方向就是通过消灭

小农户来实现规模经营[7-8]。
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也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到来和现代农业技术的革新,
作为落后生产力代表的小农户必将被作为先进生产

力代表的资本主义农场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详细描述了小农户被资本主义大农场驱赶出土地,
变成依靠出卖自由劳动力的无产者的过程[9]。恩格

斯也指出:“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

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

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10]。列宁

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认为作为一种独立

的生产形式,小农必然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其

施加的压力下逐渐消亡。小农消亡的过程是社会分

化的过程,列宁预见小农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分化

成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两个社会阶级[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很多学者依然坚信小农户将最终走向消亡。
历史上,西斯蒙第、约翰·穆勒、罗雪尔和布伦

坦诺等人都曾宣扬过“小农经济稳固论”[12]。但对

这一主张论证最系统的当属与列宁同时代的恰亚诺

夫,而且其与列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恰亚诺

夫认为小农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通过雇佣劳动

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要依靠自身劳动生产以满足

家庭消费。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主要取决于需求

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均衡点[13]53。因

此,恰亚诺夫指出,小农户不会像列宁描述的那样日

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只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

内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而起伏,但始终不会

突破家庭经济的范围。同时,小农户在与资本主义

农场竞争中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恰亚诺夫认为小农

户可以在劳动边际产出低于工资的情况下继续投入

劳动,从而获得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单位产出,因
而能够比后者支付更高的地租,进而可将其排挤出

竞争。因此,他断言小农家庭农场具有“强大抵抗

力”和“历史稳定性”[13]24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虽然与恰亚诺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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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路上存在很大差异①,但都主张家庭农业是

农业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小农作为理性人,毫不逊

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主,一样是根据市场的刺激

和机会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生产要素配置

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没有一种生产要

素仍未得到利用”[14]33-35。因此,“在传统农业使用

的各种生产要素中,投资的收益率没有什么明显的

不相等”[14]63。所以,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正确途

径,不是发展苏联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保留家庭农业

生产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向农民提供现代

农业生产要素。农民一旦认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

优越性,便会毫不犹豫的接受,从而推动农业的现

代转型。
(二)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的缺陷

尽管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内部在具体发展

方向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分析中都存在着共同

的倾向,即它们都在单向的、直线的线性思维下进行

逻辑演绎[15],将基于特定时空条件下得出的结论上

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原则。这种倾向使其认

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特征会永久

化,从而得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的单向性和普

适性,却忽视了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都会因外在环境

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改变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的方向。
从主张小农消亡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来看,他们都认为在工业生产领域发

生的大机器对小作坊的优势也存在于农业生产领

域,因此规模经营主体相对于小农户的优势会使前

者代替后者。但是这种主张存在两个前提:第一,农
业生产领域与工业生产领域具有一致性;第二,规模

经营主体能够采用机械等现代农业技术,小农户无

法采用。但是后续的实践证明,以上这两个前提假

设都存在问题。
就第一点而言,当前学术界的共识是,由于农业

生产与工业生产在生产对象上存在着本质差异,在
农业生产中,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劳动时间和生产

时间的差异,造成农业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程序化和

定量化程度较低,很难达到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

监督水平。因此,无需劳动监督的家庭经营成为最

适合的农业经营形式[16-17]。农业生产并非像工业生

产那样规模越大越有优势。就第二点而言,在主要

以大机器为主的机械化发展早期,规模经营主体在

使用机器上较之于小农户具有规模优势,但是随着

小机械的大量出现和农机租赁市场的发育,小农户

也可以大量使用机器[18]。生物、化学技术在农业领

域的推广更使小农户可以同样采用其他现代农业技

术。而且小农户也是理性人,其一旦发现现代生产

要素的优势,自然毫不犹豫地接受,而非一味地固

守传统[14]88-111。

恰亚诺夫认为,小农户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

主要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平

衡,因此其经营规模只会根据家庭劳动力的变动而

调整,即其只追求简单再生产,而不会扩大再生产。
所以,他认为小农户具有历史稳定性。这种观点也

存在两个前提假设:第一,小农户的劳动力只在农业

领域寻求就业,而不会选择在非农领域就业;第二,
小农户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两个假设显然也都存

在问题。随着非农就业的增多,很多小农户会选择

放弃土地而转向非农领域就业,这就为规模农业经

营主体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而小农户也会追求利润

最大化,其在条件允许下也会扩大规模经营甚至在

大量进行雇工的情况下进行扩大再生产[19-20]。

总之,虽然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内部就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方向存在分歧,但都坚持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方向的单向性和普适性,这是他们将特

定条件一般化的结果。但随着其前提条件的变化,
其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再适应。不过,面对历史和现

实的复杂性,他们的后继者往往摘取符合自己论断

的经验来支撑自己有关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的认

识———毕竟现实的复杂性总能为他们的立论提供或

多或少的支撑,而将自己不能解释的现象当作“暂时

的阶段性现象”[21]。他们认为这些阶段性现象必然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解,并最终融入到他们所指

定的方向。这些论断显然是在演绎逻辑下作出的推

断,而并非是根据历史和现实经验所归纳的可靠结

论。虽然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做到了理论上的

自洽,但却既不能解释这些“暂时的阶段性现象”存
在的真正原因,也无益于理解现实中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方向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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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将恰亚诺夫称为“实体经济学”的首要代表,而舒尔

茨则为“形式经济学”的首席代表,针锋相对。参见黄宗

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
2009:1-4。



二、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向性的

内涵与表现

  现实世界中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并没有按照

单向论所指某种单线变迁的方向进行,而是呈现出

动态变化的多元形态。考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就

基于当时的农业发展现状指出,农业大生产将与小

生产长期并行发展,因为小生产者是大生产者重要

的劳动力提供者和农产品购买者[22]。沙宁提出了

“作为一个过程的小农阶级”这一概念,来强调小农

户的动态变化[23]。西方很多研究发现,现实世界呈

现出“去小农化”与“小农持续”并存发展的局面[12]。
我国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于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单向论的认识。如陈锡文提出,世界上的农业经

营形式形成了传统国家代表的小农为主和新大陆国

家代表的大规模经营主体为主两大类型[24]。黄宗

智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世界农业现代化历史中存

在人多地少国情下的“小而精”和地多人少国情下的

“大而粗”两大模式[25]。

尽管国内外研究均对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

提出了质疑并对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但是对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具体方向并

没有进行系统的概括和阐释,以容纳世界各国的农

业经营结构。基于此,本文提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的多向性这一概念,并用最新的数据呈现其具体表

现形式。
(一)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向性的内涵

并不像单向论断定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是

唯一而明确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向性是指其方

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小农户、中等规模经

营主体和大规模经营主体将长期并存,而三者的具

体比例会因时因地而异。
这里的三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区别首先表现在经

营的规模上,但根本的区别还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
笔者主要根据伯恩斯坦区分的生产关系4个维度进

行划分三类农业经营主体。这4个维度分别是“谁
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

得物做了什么”[16]33-35。依据这4个维度,笔者将农

业经营主体区分为三类,具体参见表1。
表1 三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区别

维度 小农户
中等规模经营主体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

大规模经营主体

(资本主义农场)
生产资料

占有量

占有的耕地较少,购置小型农机

或租用他人机械

占有中等规模的耕地,购置中、大

型农机具

占有较大规模的耕地,购置大量

大型农机具

劳动分工 完全依靠家庭劳动力
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并生产性

地使用一定雇工

主要依靠雇工从事生产,并聘用

专职管理人员

收入分配 在家庭内部进行分配
支付雇工工资后在家庭内部进行

分配
按企业的股份制原则分配

消费与积累
所得以家庭生活消费为主,并适

当进行内含型扩大再生产

所得在满足家庭生活消费前提

下,不断扩大再生产,以实现利润

最大化

所得少量用于家庭生活消费,主

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甚至不断向

农业生产上下游环节进军,以获

得利润最大化

  注:本表的部分内容参考了陈义媛对湖南某农村农业经营主体的划分[26]

  从表1可以看到,三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区别不

仅表现在比较直观的生产资料占有量上,而且体现

在劳动分工中家庭劳动力与雇佣劳动力的使用情

况、收入按照何种原则进行分配以及消费与积累的

关系等。基于这些标准,小农户是指生产资料的占

有量较少、生产中基本完全依靠家庭劳动力、收入在

家庭内部进行分配、所得主要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并

适当进行内含型扩大再生产①的农业经营主体。大

规模经营主体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量较大、生产中

主要依靠雇佣劳动力、收入按企业的股份制原则分

配、所得主要用于外延型和内含型扩大再生产的农

业经营主体。这类农业经营主体基本可以对应于资

本主义农场。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26-27]是一种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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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含型扩大再生产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实

现的扩大再生产,即在土地面积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通过

更新技术、加强管理和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等方法使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



的农业经营主体,其既有类似于小农户家庭农场的

特征,比如生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收入主要在家庭

内部分配并优先满足家庭生活消费等,又有类似于

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特征,比如雇佣较多的劳动力而

且主要是为了外延型和内含型扩大再生产,不断扩

大再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等。其在经营规模上处

于小农户与大规模经营主体之间,所以称为中等规

模经营主体。
从中可以看出,三类农业经营主体的首要特征

是他们在经营规模或生产资料占有量上的区别,而
且一般而言不同的经营规模也决定了农业经营主体

在生产关系其他3个方面的表现。因此,往往从农

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就可以较好地区分三类农业

经营主体。但是,区分三者的经营规模并不存在一

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因为农业经营的类型、经营者

的经营能力、农场的机械化程度等都可能影响划分

标准,如果放到不同国家就更难统一。本文对不同

国家农业经营主体的划分主要依据表1中设定的标

准并根据各国实际进行粗线条的划分。
(二)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向性的表现

按照以上划分标准,从各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的历史来看,在世界范围内大体存在3种农业经营

结构:以新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大规模经营主体主导

模式、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中等规模经营主体主导

模式和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小农户主导模式。

1.大规模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新大陆国家由于

殖民者将大量土著的印第安人进行屠杀或驱逐,建

立了人多地少的人地关系,从而形成了以大规模经

营主体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28]。但从其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的过程来看,尽管大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

经营面积上占据主导并不断扩大,但是仍然无法消

除中等规模经营主体和小农户。

以美国为例,其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经历了先增

多再减少最后稳定的过程。美国在建国之初便面临

着大量土地有待开发利用的难题,于是联邦政府出

台各种措施引导民众开垦土地。随之,美国的农业

经营主体开始持续增加。从1860年至1880年,全

国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由204.4万个猛增到400.9万

个,到1935年增长到顶点,达到681.4万个。之后

随着美国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

不断减少,经营规模得到不断扩大。到1982年,美

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仅为240万个,只相当于1935
年的35.2%[29]。近30年,美国农业经营主体的数

量基本进入稳定期,维持在200万个左右。2012
年,美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约为211万个,平均规

模约400英亩[30](1英亩≈6.07亩)。

从其内部结构上看,当前美国农业经营主体在

经营面积与数量关系上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即大

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在面积上占主导,而小农户在数

量上占主导。从表2可以看出,2011年,规模超过

500英 亩 的 大 规 模 经 营 主 体 尽 管 在 数 量 上 仅

占11.2%,但其经营的耕地面积却达到全部耕地面

积的70.5%。规模小于50英亩的小农户经营的耕

地面积仅占4.0%,但数量却高达51.4%,其中,规

模小于10英亩的农场经营的耕地面积虽只占0.

3%,但在数量上仍占15.8%。经营规模在50~500
英亩的中等规模经营主体数量和面积上分别占

到37.4%和25.5%。

                 表2 2011年美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结构  %

小农户 中等规模经营主体 大规模经营主体

10英亩以下 10~50英亩 50~200英亩 200~500英亩 500~2000英亩 2000英亩以上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15.8 0.3 35.6 3.7 26.3 10.9 11.1 14.6 9.0 36.2 2.2 34.3

  注:笔者根据 MacDonald等人论文中的表格“Thesizedistributionofcropfarms,2011”进行绘制[31]

  总之,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在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大规模经营主体在经营面积上

占据多数且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并没有独霸天下,

中等规模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在经营面积和数量上仍

占据相当比例。

2.中等规模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与新大陆国家

形成的大型规模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同,作为前殖

民地宗主国的欧洲国家在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则形

成了中等规模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主要以欧盟国家

为代表。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国家也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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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不断减少、大中型规模经营主体不断增多并

形成三者并存的局面,其中中等规模经营主体占据

主导。这里以法国为例进行说明。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土地占有及其不均的局面,

将贵族所拥有的土地划成小块低价卖给农民,从而

催生了小农户的大量产生。根据1862年法国土地

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780万个土地占有者中不足

1公顷的极小农户占38.5%,1~10公顷的小农户

占46.5%[32]。之后,尽管法国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数

量有所减少,经营规模有所扩大,但是直到1955年

小农户仍然占据主体。在全国230.7万个农业经营

主体中,经营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仍有127.72万

个,占总数的60%以上[33]。

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戴高乐政府

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政策,从而推动了农业

经营主体的迅速减少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全国农业

经营主体的数量由1955年的230.7万个减少到

1979年的128.97万,到2010年则只有49万个。

农业经营主体所经营的平均规模则由1955年的

13.3公顷提高到2010年的53.94公顷[34]。

从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结构来看(见表3),到

2013年经营面积在2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在数量上

仍然占到56.44%的比例,但在经营面积上却只占

到总数的9.44%;经营面积在100公顷以上的大规

模经营主体在数量上虽然只占到8.33%,但在经营

面积上却占到总数的36.86%。无论从数量还是经

营面积的占比上来看,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经营规

模在经营面积20~100公顷的中等规模经营主体,

其数量占到总数的35.23%,其经营面积占到总量

的53.7%。

                 表3 2013年法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结构 %

小农户 中等规模经营主体 大规模经营主体

5公顷以下 5~20公顷 20~50公顷 50~100公顷 100公顷以上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33.39 2.05 23.05 7.39 18.77 18.73 16.46 34.97 8.33 36.86

  注:笔者根据周应恒等人论文中的表格“法国不同规模家庭农场数量占比和经营耕地面积占比概况”进行绘制[30]

  总之,法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小农户已经

大大减少,尽管在数量上还占1/2以上的比例,但其

农地经营面积只占不到1/10的比例。大规模经营

主体虽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真正占据主

导地位的还是中等规模经营主体。

3.小农户主导模式。不同于新大陆国家和欧

盟,人多地少的东亚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主要形成

了以小农户为主导的农业发展模式,当然,在此过程

中大中型经营主体也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始终没

有动摇小农户的主体地位。这里以现代化启动较早

的日本为例。

与美国、法国一样,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经历

了小农户快速发展并进而减少的过程。为消除封建

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占有不均等弊端,日本于1926年

便开始采取措施促进佃农转化为自耕农。但真正得

到革命性改造的是美军占领后于1946-1948年间

实施的土地改革。经过土地改革,到1950年日本全

国耕地面积中自耕农的占地面积达到90%,农户数

量由改革前的550万左右增加到680万。而耕地面

积没有太大变化,每个农户平均占有耕地的规模显

著缩小了,占地在1公顷以下的农户达72%[35]。

随着日本城镇化的推进和政府农业规模化政策

的实施,日本的农业经营主体也经历了总量下降和

经营规模扩大的过程。从经营主体的数量上来看,

1950-2010年 由680万 减 少 到253万,减 少 了

63%;从经营规模来看,1960-2015年户均耕地面

积由0.88公顷增加了2.2公顷,增加了150%[36]。

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日本以小农户为主导的农业经营

结构。

从表4可以看出,在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上日

本内部存在两大类型:北海道形成了以大规模经营

主体为主导的格局,经营面积在30公顷以上的大规

模经 营 主 体 在 数 量 上 只 占 29.2%,但 却 经 营

着70.7%的耕地;都府县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导的

格局,经营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在数量上占

到97.9%,经营着72.9%的耕地。但是由于北海道

的耕地面积不足全国的1/3,因此并没有改变全国

以小农户为主的格局。从全国来看,小农户数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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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农 户 总 数 的95.5%,其 经 营 面 积 占 到 总 量

的52.5%,其中经营面积不到1公顷的农户数量仍

占总数的53.5%,但经营面积在总量中却只占11.

9%;经营面积在10~30公顷的中等规模经营主体

占农户总数的3.3%,其经营面积占总量的17.3%;

经营面积在30公顷以上的大规模经营主体只占总

数的1.2%,其经营面积却占到总量的30.2%,主要

集中在北海道。

                 表4 2015年日本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结构 %

地域

小农户 中等规模经营主体 大规模经营主体

1公顷以下 1~5公顷 5~10公顷 10~30公顷 30公顷以上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北海道 9.6 0.1 15.5 1.7 12.8 3.7 32.9 23.8 29.2 70.7
都府县 55.2 17.0 39.2 42.7 3.5 13.2 1.7 14.5 0.4 12.6
全国 53.5 11.9 38.3 30.3 3.7 10.3 3.3 17.3 1.2 30.2

  注:笔者根据叶兴庆等人论文中的表格“2015年日本农地经营规模分布情况”进行绘制[36]

  总之,日本经过近百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仍然

没有改变以小农户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尽管大

规模经营主体得到一定的发展并经营着近1/3的耕

地面积,但是主要集中在人少地多的北海道。无论

都府县还是全国,无论农户的数量还是其经营的面

积,小农户都占据绝对多数。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世界农业经营主体

的发展大体呈现出三大类型,即大规模经营主体主

导模式、中等规模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和小农户主导

模式。从三种模式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都经历了

小农户不断减少、中等和大规模农业经营主体不断

增多的过程,但是并没有出现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

向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农场击败并完全取代小农

户,或者小农户击败并完全排斥资本主义农场的局

面。而是呈现出小农户和资本主义大农场(以大规

模经营主体为代表)、资本主义家庭农场(以中等经

营主体为代表)并存,并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

三类农业经营主体分别占主导的局面,这种局面仍

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下去,即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呈现出多向性而非单向性的特征。

三、结论与启示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将走向何方,是事关农业发

展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既有研究的主流认识基

本是持单向论的认识,即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不是

小农户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替代便是资本主义大农场

被小农户排斥。这种认识主要是将在特定时空条件

下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变成普世原则。世界主要地

区和国家的农业发展历史并未按照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单向论所指出的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多种可能

性,即小农户与大规模经营主体(资本主义大农场)、

中等规模经营主体(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长期并

存。而且各国和地区根据本国国情形成了大规模经

营主体主导、中等规模经营主体主导和小农户主导

三种不同的农业经营结构。换言之,在世界范围内

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呈多向性而非单向性的局面。

这一结论对我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1.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并不存在一个

既定的终极目标。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和政

策界的主流认识都认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

向就是美国所代表的大农场,并极力主张通过各种

措施压缩小农户的发展空间,推动规模经营主体的

发展。当然,也有少部分学者主张应该主要发展小

农户,反对资本下乡发展规模经营。这两种认识基

本都是在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单向论的基础上作出

的,认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存在一个单一而

又既定的方向。本研究的结论启示我们,在我国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中,可能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小农

户、中等规模经营主体和大规模经营主体将并存发

展,而不是只有某一种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存在。当

然,三者的比例将根据技术变革、市场化和城镇化进

程、政策环境等因素有所调整,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既

定的终极目标。

2.人地关系是决定我国形成自己特有农业经营

结构的关键因素。从上文三大农业经营结构形成的

过程来看,人地关系是决定性因素。以美国为代表

的新大陆国家之所以能形成大规模经营主体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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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正是因为其人少地多的基本国情。以日本为

代表的东亚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所以形成了小

农户主导的模式,主要是因为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所以形成了中等规模

经营主体主导的模式,主要是因为前期通过殖民转

移了大量劳动力,从而缓解了人地关系,但又不可能

形成新大陆国家那种人少地多的格局。基于这种认

识,笔者认为,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

未来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很难形成大规模经营主体

主导或中等规模经营主体主导的模式,更可能像日

本那样形成以小农户为主导的模式,但是其中三类

农业经营主体的比例会有我国自己的特色。

3.三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相互关系构成我国农业

发展的重要议题。无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中小农

户、中等规模经营主体和大规模经营主体的比例如

何变化,它们都将长期并存且都构成我国重要的农

业经营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三者将形成什么样的

互动关系,何种关系模式更加有利于农民、农业和农

村的发展,政府应该如何协调和改善三者之间的关

系等等,都是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学术议题

和政策问题。由于在我国三类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

时间还比较短,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对于三者之

间的关系都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未形成全面的认

识,这需要我们在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的同时,根据我

国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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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ulti-directionalityof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OperatorandItsEnlightenment

———AnalysisBasedontheHistoryofWorldAgriculturalDevelopment

SUNXinhua1,LIUQiuwen1,ZHOUJuan2

(1.CollegeofHumanities&SocialDevelopment/CollaborativeInnovationResearchCenterfor

ShaanxiRuralGovernanceandSocialConstruction,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

2.DepartmentofSociology,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Themainstreamtheoryholdsthatthedirectionof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opera-

torsisthatthereplacementofsmallfarmersbylarge-scaleproductionoperators,orthatsmallfarmerswillcom-

pletelyexcludelarge-scalebusinessentities.Thisonewaytheoryistheresultofuniversalizationofconclusionsthat

willbedrawnunderspecifictimeandspaceconditions,andlackssolidempiricalsupport.Thehistoryofworldag-

riculturaldevelopmentshowsthatthedirectionof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businessentitiesismulti-direc-

tional,thatis,smallfarmers,medium-scaleproductionoperatorsandlarge-scaleproductionoperatorswillcoexist

foralongtime.Threeagriculturalproductionstructuresledrespectivelybylarge-medium-andsmall-scaleproduc-

tionoperatorshaveformed.Theenlightenmentofthisconclusionto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sthatChina

ismorelikelytoformasituationinwhichthedominantsmallfarmerscoexistwiththemedium-scaleproduction

operatorsandlarge-scaleproductionoperators.Theref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hreetypesofagricultural

managemententitieswillconstituteanimportantissuein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

Keywords:agriculturalproductionoperator;smallfarmer;medium-scaleproductionoperator;large-scalepro-

duction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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